
 

 

 

 

 

「自动转拨服务」条款及细则 (“条款”) 

 

「自动转拨服务」是适用于客户指定往来账户的服务，资金不足以支付有关票款的

情况。若转拨金额不超过本行不时厘定或客户设定的最高限额，并受下文第1.1至

1.10条规定的条款及细则约束，本行将在支票交收的下一日自动将等于客户指定储

蓄账户差额的款项转入指定的往来账户。如支票总金额超出转拨最高限额，即使其

中单一支票票额低于最高限额，「自动转拨服务」将不获执行。 

 

1. 「自动转拨服务」 

1.1. 定义及释义 

1.1.1. 「账户持有人」指「存入账户」及「扣款账户」的持有人。 

1.1.2. 「营业日」指 (a) 银行在香港开门营业的日子或(b)就指定服务而言，本

行提供该指定服务日子；惟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除外； 

1.1.3. 「截止时间」指本行为厘定透支本金而不时指定的营业日的某个时间； 

1.1.4. 「透支本金」指于营业日的截止时间在「存入账户」所透支的本金总

额，或于该营业日在「存入账户」内扣除的支票总额，以较少者为准； 

1.1.5. 「存入账户」是以账户持有人名义在本行开立的往来账户，并由账户持

有人指定且由本行接纳为「存入账户」； 

1.1.6. 「扣款账户」是与「存入账户」货币相同且以账户持有人名义在本行开

立的储蓄账户，并由账户持有人指定且由本行接纳为「扣款账户」。 

1.2. 本行仅在本条款的规限下向账户持有人提供本自动转拨服务。 

1.3. 如「存入账户」在任何营业日的截止时间因开出的支票导致透支，本行将在

支票交收的下一日由「扣款账户」自动转拨一笔与透支本金相同的款额(「转

拨额」)至「存入账户」，但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a) 在该转拨前，「存入账户」没有备用抵押透支、或其备用抵押透支低于

「透支本金」(如适用)；及 

(b) 在该转拨前，「扣款账户」的可用及未负债金额超出或等同「透支本

金」；及 

(c) 「透支本金」不得超出本行不时全权指定的最高限额、或由账户持有人

不时所设定的最高限额。 

1.4. 「透支本金」将按本行不时公布的透支利率计算利息，客户需于本行指定的

日期前支付利息。 

1.5. 为免存疑，本自动转拨服务只适用于因「存入账户」开出的支票而导致透支



 

的情况。然而，即使本行可透过本自动转拨服务作出自动转拨，如基于任何

原因本行未能结算「存入账户」开出的任何支票，本行并无责任由「存入账

户」拨还任何部分的转拨额至「扣款账户」。 

1.6. 账户持有人有责任不时监察及维持或促使「扣款账户」维持足够可用及未负

债金额，使本行可透过本自动转拨服务不时作出自动转拨，以履行及/或解除

「扣款账户」对本行或任何第三方的所有适用指示、责任及债务(包括自动转

账或直接扣账指示)。 

1.7. 在不影响上述条文的一般性情况下，「存入账户」或/及「扣款账户」因任何

原因被冻结，本行可在任何时间并在没有发出通知的情况下拒绝履行本自动

转拨服务而毋须承担责任。 

1.8. 登记用作本自动转拨服务的账户必须为在本行开立的账户。 

1.9. 受限于本条款，若有关转拨不符合本自动转拨服务的资格，本行将相应履行

各方之间就「存入账户」、「扣款账户」、其他账户或服务已存在的任何其

他安排。为免存疑，并在不影响本条款的任何条文的情况下，本自动转拨服

务项下进行的转拨均受本条款所规限，而在其他任何安排项下提供或进行的

转拨或交易则受各方之间订立的现有协议所规限。 

1.10. 如您已持有自动转拨服务，自动转拨服务的每日最高转拨额将按您于本行的

最高客户层级而调整，详情请向本行职员查询。 

 

注：「自动转拨服务」只提供予本行不时指定的客户，有关指定客户详情可与本行

职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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